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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 

2025 年零星工程年度施工项目招标公告 

 

一、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广西钦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 2025 年零星工程年度施工项目 

项目地点：广西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临港大道 12 号 

工程范围：钦州厂区内硬化地面维修项目、钦州厂区内零星项目（车间内零星基础灌浆、柱墩

浇筑施工、办公生活区房屋质量修补、车间外围护内容修补如百叶窗、推拉窗损坏更换等）注：未

列事项为建设单位说明的维修工程范围或提供的设计图纸及清单，包括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

程、厂区道路工程、拆除工程、安装工程等 

    资金来源：100%自筹（企业自筹资金，建设资金已落实） 

服务期限：自签订定合同之日起 1年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及项目管理机构人员配置 

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如下: 

1.营业执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有效营业执照和相关营业范围；                                        

2.资质等级：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含三级）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三级以上（含三级），同时具备承接本项目资金、人员、技术、施工的能力； 

3.近三年的项目业绩当中无死亡事故或火灾事故，无政府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安全事故案

例； 

4.公司主要业绩：近三年内有同等规模以上工业厂房零星工程建设合同施工，年产值金额大于

200 万以上，需提供相关业绩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5.近三年内诉讼已全部按合同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无悬而未决的诉讼； 

6.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项目管理机构人员配置要求如下： 

1.具备建筑工程或市政工程专业二级以上（含二级）的注册建造师资质； 

2.专职安全员至少 1 人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 类）； 

3.施工员、安全员、其他人员应具有相应岗位资格证书； 

4.各投标单位在投标时提供的相应人员，中标后不得擅自更改投标文件中拟派的项目经理，若需

更换，应提前 5 天书面通知招标人，并征得招标人书面同意。否则，招标人有权终止并取消合同，

没收履约保证金或者按照合同相关条款约定进行违约金处罚，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保证金

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 

 

三、投标方式及要求 

1.按招标文件要求，按照附件投标文件模版编制投标文件后通过丰林线上招标平台上传投标文

件，截止时间：2025 年 4 月 30 日 10:00（北京时间），仅需进行电子标书线上投标投递；平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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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https://flzb.fenglinwood.com/#/tendering/home 

2.投标操作说明详见附件《丰林集团招标系统投标端操作手册》，投标需提前通过资格审查获取

访问密码，请联系以下人员获取： 

联系人：邓女士  联系电话：0771-4016666，18176268215 

四、投标保证金与履约保证金 

1.投标保证金的缴纳：为了保障招投标双方的权益，投标人需要缴纳投标保证金。 

2.投标保证金为 ￥50000.00（人民币伍万元整），超过截标时间未汇款到指定账户视为弃标；

一旦中标将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未中标人的保证金于中标结果确认后 30 个工作日内原路退回。

投标保证金不得以工程款冲抵，需以转账方式汇入以下账号，并备注：广西钦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

—2025 年零星工程年度施工项目投标保证金， 

户  名：广西钦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钦州市钦州港支行 

帐  号：2115590109100138666 

提交方式：提供银行转账记录，实际到账金额以招标人财务查询为准 

3.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招标人将有权取消投标人投标资格/中标资格，并有权直接扣除投标保证

金: 

（1）借用、冒用他人名义或证件，或以伪造、编造证件参加投标者； 

（2）擅自伪造、编造投标书及相关文件者; 

（3）未中标人干扰中标人履行对招标人的交易行为，经查明属实者； 

（4）中标后不履行签署合约义务者; 

（5）恶意投标者，包含或不限于串联投标，恶意低于成本价格投标行为者； 

（6）不具备招标公告第二条投标人资格要求者； 

（7）在投标截止日期后撤销其投标文件或不按时提交报价； 

（8）不承认报价或擅自变更向招标人提交过的报价或者竞标价； 

（9）经查实，投标人采用不正当的手段骗取中标。 

履约保证金： 

1.履约保证金的缴纳： 

（1）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并签署合约，原投标保证金￥50000.00（人民币伍万元整），

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2）履约保证金不得以工程款冲抵。 

2.履约保证金金额：￥50000.00（人民币伍万元整）。 

3.履约保证金的扣除： 

（1）当中标人因不可抗力外的因素而无法有效执行合同时，招标人将扣除履约保证金作为惩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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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关于履约保证金的扣除以合同约定条款为准。 

4.履约保证金的退还： 

合同期满后，经确认合同期间无扣罚履约保证金的情形，招标人将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给中标人。 

 

五、联系方式（技术问题咨询） 

联系人：黎先生 

联系电话：18207791558     

    邮箱：qinjun.li@fenglingroup.com 

六、招标监督部门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 

联系人：钟女士；联系电话：18577254551 

投诉举报邮箱：neishen@fenglingroup.com 

投诉举报电话：0771-6114812 

                               

 

 

 

 

 

 

广西钦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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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投标报名表 

投标报名表 

施工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联系电话及 E-mail   

法人授权委托人   联系电话及 E-mail   

经营地址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帐号   

员工人数  

公司简介  

近三年有无违法记录    □无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是否有亲属、同学、

曾经的同事或其他关系密

切的人员在丰林集团和/

或其子公司任职 

   □无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有丰林集团及其子公

司离职员工在公司任职 
   □无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需说明的相关情况   

报名资格要求 

1.营业执照：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有效营业执照和相关营业范围； 

2.资质等级：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含三级）资

质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含三级），同时具备承接

本项目资金、人员、技术、施工的能力； 

3.近三年的项目业绩当中无死亡事故或火灾事故，无政府相关主管

部门通报批评的安全事故案例； 

4.公司主要业绩：近三年内有同等规模以上工业厂房零星工程建设

合同施工，年产值金额大于 200 万以上，需提供相关业绩证明复印

件并加盖公章。 

5.近三年内诉讼已全部按合同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无悬而未决的

诉讼； 

6.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请提供相关附件佐证！   

承 诺 

本人/公司郑重承诺，以上所填内容真实、完整。 

签名（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请报名投标的单位填写报名表，并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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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若施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有亲属、同学或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员(如曾经的同

事等)在丰林集团和/或子公司任职，或有丰林集团和/或子公司离职员工在供应商任职，需在报名

表中声明报备，相关人员需回避与丰林的业务往来。如未按实际声明，我司有权将其列入不友好名

单，若已中标，我公司有权解除合作协议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